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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农地制度史迁的路向选择一弱化所有权

邓大才
（中共常德市委办公室，湖南常德415000)

摘 戛：经过20多年的改革，承包权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时间的长度上都已经是一项独立的权能，但是
由于在地权结构中，所有权依然处于孜势地位，地权制度的改革难以到位，还有可能使整个农业改革跌入制度
供给陷阱。文章认为，新一轮农地制度变迁就是要弱化所有权，明确承包土地的财产性质、生产要素性质，淡
化承包土地的社会功侂，并改革与之相关的农村行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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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农村土地制度经过多年改革，农民已经拥有了完整的生产经营权利和部分生

产剩余处置权利，或者按有些专家的说法具有某些物权性质。 其实，农民的承包权仍然没有走

出所有权强约束范畴和承担所有权赋予的各种社会功能，所有权仍然左右和支配承包权。 所

有权在地权结构中的这种强势位置已经成为衣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障碍。 因此，当前农业制

度变迁的重要任务就是弱化所有权。 所谓弱化衣地所有权就是承认农村土地国家或者集体所

有的前提下，减少农地所有权的经济收益（让利千民），减少农地所有权主体对农地的行政性干

预，土地承包者在不违反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可以享有永久的使用权。 换言之就是

弱化所有权主体对土地使用和不合理制度规定的各种处置权利的约束，合理规定所有权的经

济实现形式，尽董使所有权主体不与衣民争利。 弱化所有权，并不是否认所有权，只是针对目

前所有权主体权利越位和经济收益（制度化收益和非制度化收益）比重过大而进行的规范。

一、农地集体所有权在产权结构中的位置

（一）所有权与承包权在地权结构中让渡的博弈轨迹

20多年的衣地产权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就是所有权与承包权在权利和义务上的博弈过

程，是所有权代理人与承包权主体的妥协过程和所有权让出部分权利与衣民拥有部分权利的

过程，即土地承包权的广度拓展和长度延长的过程。

1978年至1982年，安徽凤阳、肥西县农民的包产到户得到了中央的默许，各地纷纷响应。

这一变革名义上是包产到户，但是由千即没有政策，也没有法律认可，衣民的土地使用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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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专门法律的全面规范 、 界定和保护，农民迫切盼望出台新政策和法律。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对这一自发制度安排予以确认：
“

这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

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只能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逐步加以完善，绝不能违背群众的意愿轻意变动，决不能走回头路。
“

从1982年起，农民的承包

土地就取得了政策的认可，可以说承包权已经是合理的，但是仍然不合法，政策的初步认定，土

地承包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债权性质。

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也只是笼统地规定：
“

集体所有的土地，全民所有制

单位 、集体所有制单位能使用的国有土地，可以由集体和个人承包经营，从事农、林、牧、渔业生

产。 承包经营土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规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

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87年施行的《民法通则》做了同样笼统的规定。 承包土地的

经营权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其占有权、控制权和处分权却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也就是讲

其合法权也只是部分的、有限度的。

1995年《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文件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流转，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延伸和发展，应纳入农业承包合同管理的范围。 在坚持

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

的依法转包 、转让 、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形式、经济补偿，

应由双方协调，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和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机关备案。” 这虽然是一个部门

政策，但是在这个政策里明确规定了承包土地的部分处置权利，但是由千没有上升到法律高

度，其有效性、持续性和完整性仍得不到保障。

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三中全会又再一次规定家庭承包责任的政策不变，又一次通过政策

的形式予以确认，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虽然依照政策具体明确了
“

土地承包经营期限

为30年
“

，并把土地调整限制在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条件上，

但是，该法只能从行政法的角度对衣村土地权利作出简单规范。 该政策仍然是对承包契约的

规范和完善，不能满足土地承包物权性质的要求。

总体来讲，土地承包权的性质通过20多年的演变，其内容越来越完整，家庭承包权由最初

的生产经营权，到现在的土地收益的分配权 、土地在承包权利内的部分处置权，初步具有了物

权性质；期限越来越长，家庭承包土地由最初的3年一次调整到15年一次，再到现在的30年，

并且还提出了30年之后也没有必要再调整。 这都使承包权向物权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是

仍然没有跳出债权规范的范畴。 这种债权性质就意味着承包权弱势地位和农地集体所有权强

势地位的格局依然没有突破。

（二）改革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权在产权结构中的强势地位

20多年的改革，集体所有权虽然让出了一部分权利，农民也实实在在得到了土地的生产

经营权，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扭转集体所有权在地权结构中的强势地位。

1. 从承包权的性质来看，土地承包权仍然是以政策规定为主，法律规范为辅，依然是以契

约规范的债权性质，没有物权化，所有权依然处在强势位置，可以随时约束和干预承包权，而且

这种干预还有法可依。

2. 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集体的关系来看：承包权利的约定仍然是以集体与农户的单边

行政契约为主，缺乏市场机制作用，双边谈判地位不对等。 一是单边定价刚性。 在农民与集体

经济签订承包合约时，承包款或者说统筹提留的高低由集体说了算，农民不能讨价还价，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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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留统筹具有刚性下限，只能随着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而提高。 二是单边选择刚性。 契约

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契约双方选择的过程，但是对土地承包契约来讲，选择是一种单边的、不存

在
“

退出威胁
＂

的选择。 三是契约刚性。 契约刚性是对衣民与集体的承包合约而言，即契约的

内容不能更改，契约时间具有刚性。

3. 从土地的静态分割占有和动态配置来看：土地所有权依然由村组分割，承包权主体无

法跨区域、所有制进行调整。 土地的分割和占有处处是维护集体所有权的强势地位。 计划经

济时期，土地由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所有，构成两级集体经济组织。 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既有历

史的原因（合作经营），也是为了确保国家对农民、对土地和对生产成果的有效控制而设计的一

种制度安排。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土地制度变迁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都

没有打破这一种制度安排。 土地依然为村（即原来的生产大队）或组（即原来的生产小队）所

有，土地只能在村组内部进行调整，而不能在大范围内流动。

土地的动态配置处处可以看见集体的背景。 一是从纵向流动来看（从集体到农户），逆向

流动基本不存在。 农民要求退出契约，集体不允许。 二是从横向流动来看（从农户到农户），基

本上处于凝滞和封闭状态。

4. 从所有权的分享看：所有权主体多级代理，代理链条长，强化了所有权的强势地位，削

弱了承包权利。 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明义规定乡村集体为所有权的代表，但是从实际运作程

序来看，国家是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正因为国家作为终极所有者的地位，各级地方政府又作为

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也就成了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代理者，这就使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也被分

割为国家、省、地区（或者市）、县、乡、村6级，这种产权分割格局，使每一级都具有所有者的权

利，所有权权利的重叠使用无疑强化了所有权的位置。

5. 从土地的政治属性来看，土地公有的意识形态色彩依然很浓，这意味着集体所有权依

然处千主导地位。 土地与城市国有企业的产权一样，仍然坚持国有、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性

质，仍然以所有来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正因为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无论是对土地

产权的界定，还是对土地产权各种权能的强度、长度的设计上都没有走出传统意识形态色彩。

6. 从土地的社会功能来看：土地承包权必须承担农民就业、社会保障和保证粮食稳定供

给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一方面是国家行政权利的约束，另一方面更是土地集体所有者强

势作用的体现。 当前我国农村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就有赖于土

地。 在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上，不是通过经济手段，如政策倾斜、财政补贴引导农民自愿进行，

而是借助土地所有权主体强势地位进行的，如实施定型保护耕地、要求商品粮食基地必须种

粮，等等，这是农民承包土地的约定前提。 因此，可以这么说，土地的社会功能也是土地集体所

有权强势作用的体现。

二、农地集体所有权在产权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对农业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1. 承包权的长度和强度都难以到位。 由于土地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就使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强度难以有根本性的转变，集体所有权的强势地位还会延续下去。 即使国

家一再声明延长土地承包期，但是因为过去有国家强制要求农民的土地
”

入社
”

的
“

公有化
“

行

为和承包后乡村两级不断干预农民生产经营权的事情，农民对土地承包期延长的预期并不太

高，这可从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再延长土地承包期，而农民并没有象1970年代末获得土

地使用权时表现出巨大的热情中得到证明。 因此，如果土地制度变迁不能跳出原有的路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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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再创新，在原有的制度变迁路径下，土地承包权的强度拓展和长度的延伸都难以实现。

2. 土地所有权主体利用承包权的债权性质扩大寻租空间。 由于在土地的各个产权中，承

包权还是处于债权性质，所有权处千强势位置，这就使乡村这个名义上的所有权主体可利用法

律规范不到位和承包权的债权性质，扩大寻租空间，侵蚀农民的利益。 即在契约的制定、安排、

拍板上，乡村集体往往会利用所有权优势和权利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 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受到了侵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进一步完善。

所有权的多级代理还具有争利争权的内在激励。 由于所有权的多级代理，各级代理都追

求本级租金最大化，利用代理权利来达到政绩最大化。 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向下转嫁负担，

控制土地的各种审批权，审批的执行部门还利用审批的机会寻租。 除此之外，各级代理人为了

追求本级政绩最大化还会把行政管理权利和代理权利合并使用，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决策权。

如现在许多地方强迫衣民调整生产结构的事就时有发生。

3. 农地集体所有权的强势地位使土地生产要素性质难以体现，土地配置效率低下。 一是

土地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 土地所有权又处于强势地位，从而导致土地无法自由流动，无法

形成规模效益。 这样我国的衣业就不可能走出传统农业的范畴。 二是土地受到了集体所有权

过多的干预。 如现存的粮食定购体制（粮食供给压力大，强制性的种植计划，低价格的农产品

收购），另外现在许多地方搞农业结构调整，为了追求政绩，大搞行政推动，使得衣民选择权、生

产决策权，农产品收益权和处分权都不完整。 三是流动是生产要素的主要特征，而土地占有的

村组分割，就进一步固化、凝滞了土地均包经营，无所谓要素配置。

4. 农业制度供给有跌入陷阱的危险，改革无法取得预期的目的。 在一个制度体系中，某

一个或几个核心制度供给不及时、不完善，不管安排多少有利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增加收人

的制度都没有任何效果，其表现就是制度供给的边际效率不变或者下降，制度结构效率趋向千

一种零和状态。 衣村土地制度属于核心制度，其改革的程度影响整体改革的效率和进程。 当

前由于土地集体所有权处于强势地位，就表明在地权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依然沿着计划经济

地权路径走，如果不及时进行矫正，就会跌入制度供给陷阱。

5. 阻碍了土地的长期投入和农业的持续发展。 因为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农民从实质上来

讲只是土地的租赁者，土地的这种不稳定性和长期投资收回的不可预期性，就使得土地的生产

经营者比较近视，缺少长期投入的积极性，而土地的所有者（各级所有者）又没有投入的能力，

这就使得土地投入长期不足，这种状态势必影响土地的可持续发展。

6. 减缓了农村和农民的社会化进程。 土地所有权的多级代理、占有的村组分割和土地所

承担的社会功能，导致土地流转的社区化、农民交流的社区化、就业的社区化、社会保障和人身

安全的社区化，使得衣民不得不依附于土地、依附于社区。 这种社区化的就业、交流和土地流

动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与农村现代化背道而驰的。

三、农地集体所有权强势地位难以变更的根源

1. 地权改革的目标不清楚。 在地权制度改革上，我们既不认同西方的土地私有制度，也

不愿回到过去的单一公有公营，而对于我们现在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制度

变迁方向拿不准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种以时间换空间，依然沿袭过去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就的制

度安排。

2. 诱导性制度创新的固有缺陷。 1970年代末的农业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需求诱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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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其性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结果，即土地制度变迁在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需求

后，制度就在一定的程度上终止了变迁，这就使土地制度变迁进入了体制锁定状态。 另 一方

面，由于农民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一旦基本的要求或者说变革的初衷得以满足后，农民就会从

改革的主体地位上退下来，如果这时国家不主动地进行强制性制度安排，制度也就可能沿着原

有的路径前进，甚至会进入锁定状态。 这种现象在土地制度变迁中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农

民在土地使用权问题、生存问题解决后，创新的动力就趋减，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农民有一种
“

小富即安
＂

的惰性。 而这时国家对土地制度的安排也没有跳出原有的制度框架，只是进行了

一些小修小补的调整。 因此，我国土地制度变迁的
“

路径依赖
“

特征与制度变迁的性质有很大

的关系。

3. 乡村利益集团对土地制度的维护与坚持。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初始的制度选择

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

方便一些。 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利益因素。 一种制度形成之后，会形成某种与

现存体制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他们总是努力去维持和强化现有制度，具体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初始制度安排，即乡村两级都是以土地所有权而存在的，由此，乡村两级成为初始制

度安排的获利集团，而且具体到乡村每一个干部都从既存的土地制度安排中有所获利。 因此，

乡镇政府及其延伸组织，甚至每一名干部都希望这种制度能够沿袭下去，反对有损于自己的各

种制度安排。 二是国家本身也是这种制度存在的受益者，正因为有这种土地制度的安排，才会

有农村的稳定，才会保证
”

以农哺工
”

的政策尽可能的实现，才不会有较大的就业压力和社会保

障支出，等等。 因此，国家也具有暂时稳定土地制度的考虑，而这种
“

暂时稳定
”

就导致了
“

路径

依赖
“

和体制锁定。

4. 地权公有性质的意识形态刚性。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价值信念、风俗习惯以及

意识形态等统称为非正式制度安排，也是造成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 正如诺斯所说，非正规约

束在制度的渐进的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径依赖的来源。 一种无效的制度安排之

所以得以维持，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利益集团冲突

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 我国土地制度创新，这五个方面的因素都在起作用。 一是政府对

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偏好，过多的赋予土地就业、生存和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导致土地经营

制度、土地产权制度以社会和政治稳定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经济效率为主要目的，这就违背

了市场经济规律。 二是政府的有限理性及官僚科层。 由千计划经济在积累社会财富、搞建设、

对农民进行有效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和过去的成效，加之对市场经济的疑惑和经验不足，官僚科

层政治内含的信息不对称与行政指令偏好条件下，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制度具有强烈的依赖性，

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又强化了这种
“

路径依赖
”

与
“

体制锁定
”

。 三是传统体制长期运行所造

就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分享垄断权利与垄断租金，必然维护已有的制度安排。 这种既得利益

集团的存在，加大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所有这些对土地制度创新的有效性提出的怀疑，构成了

对土地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刚性。 四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惯性影响。 1970年代改革时，是公

有制和计划经济强调比较厉害的时期，在这个时候选择和设计土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初

始制度的影响。 而且这种选择在以后制度的变迁时，会不时感受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作

用，从而阻碍土地制度创新，如在所有权和承包权强度的博弈上就一直强化所有权的地位。

虽然弱化所有权有过多的障碍，但是所有权弱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一是弱化农地所

有权是强化承包权，突出搞活使用权的要求。 市场经济越发达，使用权的作用越突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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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淡化。 二是弱化所有权，是强化承包权的要求，这就为承包权物权化和财产化提供了条

件，而承包权的物权化才使土地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生产要素。 三是弱化所有权也是减少

土地行政和社会约束的内在要求。 四是弱化农地所有权是彻底变革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推

进农业市场化进程的要求。 五是弱化农地所有权是撤销乡镇政府的要求。 弱化所有权是解决

土地投入长期不足，衣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四、弱化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思考

弱化所有权不是取消所有权，而是弱化集体所有权在地权结构中的强势地位，弱化土地的

各种社会功能，弱化所有权经济收益，突出承包权的财产性质，突出使用权搞活，突出土地的生

产要索性质，这种改革方向也符合国家要求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要求。

1. 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突破土地公有的意识形态刚性。 弱化农地集体所有权要承担很

大的压力，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特别是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把土地是否公有看成是不是社会

主义的标志，必须做好这些人的说服工作。 另外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农业制度体系的核心制度，

光依靠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无法解决问题，必须由政府做为改革主体。 因此，当前必须调整制

度变迁方式，从诱导性制度向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转变，进行主动安排。

2. 制定土地财产法，明确承包土地是农民的个人财产。 只有确立土地财产权的法律依

据，才能保证农业资本的扩张和积累，才能获得农村社会发展的永久动力。 因此，制定《土地财

产法》，或在宪法中明确集体所有土地的农民承包使用权和承包权是一种财产权势在必然。 农

民所拥有的集体所有的承包使用权是农民以合同契约形式取得的一种财产权，在合同有效期

内为农民所占有、经营、使用，其产品为农民所支配，在规定的使用期限内可以继承、再租赁、赠

予、拍卖、抵押、入股，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长度、广度、独立性和确定性上得到保障。 同时还

要提高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化程度。 当前农民的负担畸高，与土地生产经营收益的制度化程度

低有很大的关系。 最初的土地制度安排只有统筹提留制度化，但是还有许多方面没有制度，这

就给各级政府寻租提供了空间，因此，在土地承包权物权化的同时，必须同时将土地的收益分

配制度化，使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的好处真正落实。

3. 逐步推动家庭承包经营制向家庭永包制过渡，规范土地经营模式，减少土地定期调整

的社会成本和土地所有权代理人的寻租机会。 所谓农村土地家庭永包制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制

的基础上，无限期延长承包权的承包期限，即将土地永久的承包给衣户，国家对农户负有一定

的社会责任。 家庭永包制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土地承包权的期限，扩展

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强化承包权的财产权利和分配权的一种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经营模式。

家庭永包制符合物权法的产权二重分离的原则，有利于土地承包权真正实现物权化。 土地终

极所有权属于乡村集体，使用权永久承包给农户，强化了土地使用权，淡化土地所有权，符合地

权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家庭永包制就在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之间产生了类似公司法规定的法

人财产权，衣户永包的土地就与公司的法人财产相当，既调动了农户对土地保值增值的积极

性，又便千所有权主体对承包权进行调控。 同时家庭永包制创造了农户之间的市场机制，解决

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障碍。 如果说我国最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
“

内

生
“

要求的结果，那么，家庭永包制也是由于农业市场化过程中存在土地所有权交易障碍（因为

我国规定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不允许买卖）和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预期不足，而又影响农业市场

经济体制和土地生产要素性质的关键问题，才内生出了对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化的要求。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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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家庭永包制是农民对体制创新的
“

内生
“

需求，是我们顺应市场经济规律的明智选择。

4. 所有权逐步由集体所有向国家所有转变，实现经济收益
“

虚拟化
”

。 在承包权由定期变

成永久后，所有权应适应这一变化，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集体可以作为国家土地管理的

代理人。 因为如果在土地承包权永久化后，土地还是由集体所有，土地就无法进行社会化配

置，跨区域流动还存在许多障碍。 从实际上看，当前土地的终极 所有权在国家，集体所有权的

体现就是经济实现形式即收取提留和签订承包合约，集体没有最终处置权，所以集体也只是名

义上的所有者，或者说所有权的代理人，真正的所有者仍然是国家。 当土地承包权长期化以

后，集体也不需要鉴订合约了，其所有权主体地位更加名不符实了，如回归土地代理人的位置，

是符合地权的发展趋势的，而且还有利于土地管理和土地生产要素在社会范围内发生作用，

保护农民的承包权。 当然所有权国有化只能逐步进行，不可以一步到位。 在所有权国有化后，

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尽可能的
“

虚拟化
”

，即少收所有权的收益，以抵销农业因恩格尔定律和边际

消费倾向递减所引致的农业产业的萎缩。

5. 建立土地保障的替代机制，逐步恢复土地生产要素性质。 要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将农村的社会保障由依靠承包地转变为依靠社会和制度。 采取
“

因地制

宜，量力而行，形式多样，农民自愿
＂

的原则，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

残等保险。 途径是先通过建立
“

承包地十个人帐户
”

的双重社会保障制度，积累社会保障基金，

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承包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应逐步退出，即将
“

承包地十个人帐户
”

的双重保

障体制向单纯的
“

个人帐户
”

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转化，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尽可能地

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 土地恢复生产要素性质后，国家要求土地所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要通

过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来解决，或者通过产业政策加以引导，不能再利用土地所有者的特权，

要求衣民无偿承担。

6. 改革衣村行政管理体制，强县撤乡并村。 为了使行政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

应，有必要对农村行政管理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撤销乡级政府，加强县级对农村的管理，

强化县级政府对农村经济管理职能和责任。 将乡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设立乡公

所，其编制、人员、经费由县政府统一掌握，政府要办的事（如应由县级财政支出的基础设施建

设和各种转移支付）由县财政统一纳入预算。 将乡镇及其站所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给社会中介

组织，或者把相关站所直接改为社会中介组织或者行业协会。 将乡镇机关年轻的、素质比较高

的人员充实到工商、税务、公安部门，以强化行政执法。 建立以县为主的农民协会、行业协会和

专业协会，满足农民、农业市场化的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与政府、企业集团

和垄断行业的对话能力 。 村里要办的事，由村民民主决策，报县级有关部门备案或者争取县里

的财政支持。 在撤乡的同时，也要有组织、有步骤地并村。 因为乡镇政府撤销以后，村自治组

织的职能也就简化了，只是一种单纯的协调和集体土地的管理职能，把一些相邻条件相当的小

村适当合并，这有助于减少村级事务的管理，减少土地承载的负担，扩大农村社会化进程。 当

然这种合并要求农民自愿，政府只能适当引导。 并村要求坚持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处理好

债权债务关系，处理好收益和成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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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 matter what contents and the length of time is the contract right has been 

an unattached right by more than twenty-year reformation.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hat the 

reformation on the systems of the land right attain its aim because the ownership right still 

has been domaint among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d rights, what more, it is possible to make 

the whole re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fall in trip on the supply of systems. The article consi 

ders that during the newly changing of systems on the agriculture land, it is the most impor

tant thing to make the ownership right feeble, to define the characters of property and the 

producing factor on the contract right, to weaken the social function on the contract right and 

to reform the pertinent admination systems on th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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